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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英阿瓦提渠首位于伽师县夏普吐勒镇克曼村。东经 76°29′27″，北纬

39°28′59.04″，距伽师县城约 35km，距喀什市约 60km。主要功能为灌溉引水，

该渠首工程于 1989 年建成并投入运行，原设计总引水流量 35m3/s，控制灌溉面

积 46 万亩，是克孜河灌区重要的灌溉引水建筑物，对灌区的农业发展和社会经

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该渠首建成已运行三十余年，建筑物主体结构损毁情况严重，闸门等金

属结构及电气设备老化，运行管理不便，自动化管理程度低，工程的安全及运行

管理存在较大的隐患。2022 年 4 月 19 日，喀什地区水利局《关于印发伽师县英

阿瓦提渠首安全鉴定报告书》（喀地水运管字[2022]8 号），对该水闸安全类别

评价为“四类闸”。英阿瓦提渠首运用指标无法达到设计标准，为确保英阿瓦提

渠首安全运行，提高下游灌区灌溉引水保证率，改善灌区农业生产条件，须对伽

师县英阿瓦提渠首进行拆除重建，实施伽师县英阿瓦提渠首除险加固工程。 

本工程的主要任务是灌溉，通过对英阿瓦提渠首的拆除重建，彻底解决渠首

的病险状况，在设计和校核洪水标准下保证渠首安全泄洪，使各进水闸的引水能

力满足下游用水需求，为伽师县灌区的农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并达到保护灌区

环境的目的。 

英阿瓦提渠首控制灌溉面积 115.34 万亩，根据《防洪标准》（GB50210-2014）

的规定，英阿瓦提渠首属拦河水闸工程，工程等别为Ⅲ等工程规模为中型，主要

建筑物为 3 级，次要建筑物为 4 级，临时建筑物为 5 级。设计洪水标准为 30 年

一遇（P=3.33%），校核洪水标准为 50 年一遇（P=2%）。左岸引水闸设计引水

流量为 19.17m3/s，加大引水流量为 24m3/s；右岸引水闸设计引水流量为 51.37m3/s，

加大引水流量为 61.6m3/s。泄洪闸设计泄洪流量为 585m3/s，校核泄洪流量为

692m3/s。 

本项目已纳入《新疆喀什噶尔河流域综合规划》（2020 年）、《喀什地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规划。 

英阿瓦提渠首除险加固工程影响范围不涉及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湿

地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环境敏感区；与《喀什地区“三线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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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完全协调；经与喀什地区“三区三线”成果核对，本工

程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与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要求是协调的。 

本项目涉及国家二级公益林和地方公益林，已编制《伽师县英阿瓦提渠首除

险加固工程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不存在制约本工程建设的环境因素。 

现状伽师县英阿瓦提渠首控制灌区灌溉面积 54.84 万亩（其中左岸 31.34 万

亩，右岸 23.5 万亩），根据《新疆喀什噶尔河流域综合规划》，至设计水平年，英

阿瓦提负责灌区面积为 115.34 万亩。根据用水总量控制方案，伽师县英阿瓦提

灌区到设计水平年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新发展 34.82 万亩，地面灌面积减少 34.82

万亩。至设计水平年，英阿瓦提高效节水将达到 40%。 

本次英阿瓦提渠首除险加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河床泄洪冲沙，泄洪冲沙闸单孔净宽 9.5m，共计 10 孔。闸室轴线方位角

SE125°25′35″，轴线长 121.08m，闸室沿轴线一字排开，闸室分段为 2 孔一联。

泄洪冲沙闸自上而下由上游防冲槽、闸前铺盖、闸室段、消能段、斜坡护坦段、

防冲隔墙及下游格宾石笼铺底防冲海漫段组成，以及两岸约束水流的上下游翼墙

和导流堤。 

2）河床左岸进水闸，紧邻泄洪冲沙闸两端布置进水闸共 5 孔，单孔净宽均

为 5m，右岸进水闸布置一个闸段 3 孔，左岸进水闸布置一个闸段 2 孔。右岸闸

室轴线方位角 SE150°25′35″，轴线长 22.40m；左岸闸室轴线方位角 SE100°25′35″，

轴线长 15.20m。进水闸由闸前铺盖、闸室段及消能段组成，闸后接灌溉输水渠

道。 

3）左岸渠道，连接左岸进水闸消力池出口至现状左岸输水干渠的渠道，左

岸渠道长 257.16m。渠道由前段的钢筋砼引水段及后钢筋砼防渗渠连接段组成。 

4）河道整治 

①新建护岸导流堤。上游护岸导流堤，左岸自上游翼墙向上游延伸至伽师县

与疏勒县分界，右岸自上游翼墙延伸至上游河床右岸稍有缩窄断面处，两岸护岸

导流堤总长 480.8m；下游护岸导流堤，下游护岸导流堤自下游翼墙延伸至下游

麦喀高速公路跨河桥上游侧，两岸护岸导流堤总长 752.6m。 

②清淤疏浚。闸址所在河段为原枢纽工程淤沙河段，河内淤沙较为严重，为

恢复天然河道断面，工程考虑予以清淤疏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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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众参与的意义 

公众参与直接反映项目周围地区公众对项目的意见和态度，对环境保护工作

的建议和要求等。公众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项目所反映的意见更为直接。了解

公众对项目实施的态度和意见，收集公众对项目建设带来环境影响的建议与要求，

对完善项目建设方案十分有益。本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的通知（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办［2013］103号）、《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生态环境部 第4号令）、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

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 第48号）等法规及管理要求，向社会各界征询对本

项目建设及有关环境保护方面公正、客观的意见。 

1.3 公众参与的目的 

实行公众意见调查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给予公民表达他们意见和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的机会； 

（2）提供公民对建设项目开发行动后果施加影响的机遇； 

（3）提高一个评价项目为消减负面影响所采取各种措施的公众可接受性； 

（4）化解公民之间在环境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或冲突，以及消除其对政府机

构执行计划的阻力； 

（5）满足公民法定的各种要求； 

（6）在政府机构官员和工作人员与公民们之间开展双向的意见交换，以辨

识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价值观，使公众了解政府和有关机构的计划，还能使

政府机构了解各个备选方案及其影响，从而做出满意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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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与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委托协议，确定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并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进行了

第一次公示，公示具体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3）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第 4 号令）中“确定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

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进行公示”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本项目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公示时间 1 月 23 日~2 月 5 日）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载体选取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第 4 号令）中相关要求，网址为

http://www.xjhbcy.cn./blog/article/12837，第一次公示的网页截屏见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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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网络公示过程中未收到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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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第 4 号）的相关要

求，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公示时间为 3 月

20 日~4 月 2 日），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2024 年 3 月 27 日在“新疆法治报”进

行两次报纸公示，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包括克

曼村、依肯苏村等地张贴公告。 

第二次公示具体内容为： 

（1）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2）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6）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7）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本项目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

站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公示时间为 3 月 20 日~4 月 2 日，公示载体选取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生态环境部 第 4 号令）中相关要求，网

址为 http://www.xjhbcy.cn/blog/article/13124，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如图 3-1。 



 

7 

 

 

图 3-1  第二次公示截图 

3.2.2 报纸公示 

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同步开展报纸公示 2 次，分别为 2024 年 3

月 26 日和 2024 年 3 月 27 日在《新疆法治报》进行 2 次报纸公示，公示载体选

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8 生态环境部 第 4 号令）中相关要

求。公示照片截图如图 3-2 和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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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报纸公示（2024 年 3 月 26 日） 

  

图 3-3  报纸公示（2024 年 3 月 27 日） 

3.2.3 现场张贴公示 

建设单位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

在依肯苏村、克曼村等地张贴环境影响评价公告，详见图 3-4~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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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克曼村宣传栏张贴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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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依肯苏村宣传栏张贴公示图 

3.3 查阅情况 

公众参与对象可通过第二次网络公示中的链接下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及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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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 其它公众参与情况 

截止公众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关于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

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等方面

的质疑性意见。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四条，不开展深度公众

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网络两次公示、两次报纸公示、张贴公告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关于本

项目的反馈及反对意见。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4 年

4 月 3 日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6.2 公开方式 

本次报批前公开方式为网络公开，公开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3 日，公开网站

为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产 业 协 会 网 站 ， 公 示 网 址 为

http://www.xjhbcy.cn./blog/article/13210，选择该网站进行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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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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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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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 

8.1 存档备查情况 

本公司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对公示载体（网站截图、报纸、张贴照片）、公众

反馈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等公众参与过程资料进行归档管理，

存档备查。 

8.2 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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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格式如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伽师县英阿瓦提渠首除险加固工程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无

关的意见或者诉

求不属于项目环

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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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市 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村

（居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市 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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